
1.知识产权归属、处理方式

中标人应保证采购人在中国境内使用标的物或标的物的任何一

部分时，免受第三方提出的侵犯其知识产权的诉讼。因本项目致使采

购人遭受第三人主张权利或因知识产权产生的一切后果，中标人应承

担全部责任。

2.成本补偿、风险分担约定

除国家政策调整，双方协商解决外，本项目无成本补偿，工程交

付前全部风险由中标人承担。

3.违约责任与解决争议的方法

1）由于技术、质量、非不可抵抗力等原因给采购人造成经济损

失时，由中标人承担相应责 任，并负责赔偿损失。

2）其他违约责任以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为准，无相关规定的，双

方协商解决。

4.合同其他条款

拟派项目负责人具备建筑工程二级及以上建造师资格，必须在本

单位注册，同时具备有效的 B类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（以建造师

注册证、B类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为准，响应文件提供扫描件）；且

未担任其他在建工程的项目负责人（项目经理）的承诺函（承诺函格

式自拟）；

5.验收组织方式： 自行验收

6.是否邀请本项目的其他供应商： 否

7.是否邀请专家： 否

8.是否邀请服务对象： 否

9.是否邀请第三方检测机构：否



10.履约验收程序：一次性验收

11.履约验收时间：项目达到交付条件后

12.验收组织的其他事项：无

13.技术履约验收内容：

1）工程产品外观良好，安装调试完成后使用正常。

2）工程数量、功能参数等满足招标文件要求，并与中标人投标

文件一致

14.商务履约验收内容

标的提供的时间、地点、质保期。

15.履约验收标准

符合国家、行业相关质量验收标准，且符合招标文件、中标人投

标文件技术要求

16.履约验收其他事项：无

17.现场考察：不需要

18.标的提供时间：合同签订后60天。

19.标的提供地点：呼和浩特市赛罕区

20.验收要求：按国家行业相关标准进行验收及交付。


